
— 1 —

关于加强“三合一”“多合一”等人员密集场所
火灾防范的提醒函

各县区政府，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、西城区管

委会，市消防救援支队等成员单位：

当前正值决战决胜党的二十大安全防范攻坚战的关键时期，

受疫情多点散发、能源保供等多种因素影响，安全防范形势严峻

复杂。同时，即将进入取暖季，“九小”“三合一”“多合一”

等场所消防安全隐患突出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升政治站

位，清醒认识当前火灾防控形势，时刻保持高度警醒，从严从实

从细推动防范措施落实到位，确保不发生较大以上火灾事故。特

发此提醒函：

一、突出重点，实施全面清查整治。各县区（功能区）要组

织发动各乡镇（街道）消防安全服务中心、村（居）民委员会，

公安派出所、巡防、物业等基层力量，对集贸市场、城乡结合部、

农村区域的“多合一”、“九小”场所、沿街门店、生产经营租

住村（居）民自建房、高层住宅底商等重点区域，实施划片包干、

定人定责，全面排查辖区沿街门店、村民自建房等“多合一”场

所，重点整治违规违规住人、用火用电用油用气、违规施工作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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堵塞安全出口、外窗安装铁栅栏或广告牌影响疏散逃生、违规使

用彩钢板、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等突出问题，全面建立清单，

落实整改责任，依法督促改正。特别是居住 10 人、30 人以上以

及对存在严重问题且无条件改造的火灾隐患集中区域和“多合一”

场所，各级政府要挂牌督办，相关部门依据工作职责依法查处，

限期整改到位。

二、严格标准，彻底整治火灾隐患。要紧盯主体责任、留宿

住人、防火分隔、用火用电、安全疏散、消防设施器材等治理重

点，严格执行消防法律法规和《住宿与生产储存经营合用场所消

防安全技术要求》（GA703-2007）行业标准要求，强力整治各类

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。（一）主体责任。场所业主、承租者、

经营者应当明确并履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，落实火灾防范措施。

涉及租赁关系的，房屋出租人、承租人要签订消防安全责任协议，

明确双方消防安全职责。（二）留宿住人。对存在经营、仓储、

住宿“三合一”或者“二合一”的,限期搬出住宿人员；搬出确

有困难的,必须在住宿与经营、仓储部分之间设置符合标准的防

火分隔,住宿部分应设置在靠近门窗、便于逃生位置,且留宿人员

不得超过 2 人。不符合标准的,一律依法责令停产停业。（三）

防火分隔。用于生产、经营的自建房，居住区域与生产、经营区

域应使用实体墙、防火门等进行完全分隔，居住区域至少设置 1

部独立的疏散楼梯。（四）用电安全。电气线路规格应满足用电

设备负荷要求，采用金属套管、封闭式金属线槽或 PVC 阻燃套管

进行穿管保护，不得私拉乱接临时电气线路，营业结束后应切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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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所内非必要电源。严禁电动自行车及其蓄电池在公共区域、疏

散走道、楼梯间、安全出口或房间内停放、充电。（五）安全疏

散。对在人员住宿部分的外窗或阳台上设置金属栅栏的“多合一”

场所，要责令限期拆除；确需设置时，应设置易于从内部开启的

装置。广告牌设置不应遮挡外窗开启部分。（六）消防设施器材。

场所内应配备灭火器、消防应急照明、逃生自救器材等，宜配备

轻便消防水龙、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装置。灭火器材应放置

在明显、便于取用的位置并做好维护保养。（七）易燃彩钢板。

严禁使用易燃可燃夹芯彩钢板或易燃材料搭建临时房屋，屋顶、

围护结构、房间隔墙不得使用易燃可燃夹芯彩钢板或易燃材料。

三、强化宣传，深化火灾警示教育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以案

警示，深入剖析“多合一”、“九小”场所、村民自建房、老旧

小区等场所典型火灾案例，制作警示教育片，组织乡镇街道、村

（居）民委员会和“多合一”场所人员集中观看，通过以案说法、

以案释法，真正让消防安全入心入脑，让广大群众警醒警惕。要

利用广播、电视、报刊、微信、微博等各类媒体，以及户外视频、

楼宇电视、车载视频等媒介，加大提示性、警示性宣传力度，曝

光火灾隐患，公开典型案例，提醒社会单位和公众加强火灾防范。

要协调当地主流媒体，广泛开设消防专题、专栏，对排查发现的

火灾隐患突出和“多合一”现象严重区域，组织进行跟踪采访、

深度曝光。

有关工作开展情况请于11月10日前同时报市安委会办公室、

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。



— 4 —

联系电话（市安委办）：2967800 邮箱：lajxt@163.com

（市消安办）：3131802 邮箱：lhxffhc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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